附件1-3
	「學生游泳與自救課程」申請表

	(教育部主管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用)

	※偏遠地區學校請至「教育部補助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統合網站」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是否為游泳池學校 □是 □否

	計畫經費總額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
	

	計畫目的
	

	1. 辦理日期：      年   月至   月
2. 預計實施年級：      
3. 預計實施總班級數      班(   下學期   班、   上學期   班)
4. 預計每班參加人數(平均)      人
5. 預計每班上課次數(平均)      次
6. 預計每次授課時數(平均)      節
7. 預計協同游泳教學師資      人，授課總節數     節(前一年度協同游泳教學師資     人)
8. 預估每一學生一節課經費為(平均)     元(四捨五入至整數)
9. 計算公式：計畫總額 / (總班級*平均每班人數*平均次數*平均每次節數)
10. 是否收費：□否 □是，預計每人收費：     元 

	活動內容(應含游泳及自救能力課程)
	

	其他特色規劃方式(如提升救生觀念與相關技能課程等)
	

	師資來源及建立協同游泳教練制度情形
	

	生師比
	

	游泳與自救能力檢測方式
	

	辦理地點
(請擇一勾選下列選項，並敘明預計租(借)場地之單位名稱、該場地提供相關資源及收費情形)
□1.使用本校游泳池進行教學
□2.使用其他學校游泳池進行教學，(使用場地名稱)
另提供下列資源：□師資(□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救生員(□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3.使用公立游泳池(不含學校)進行教學，(使用場地名稱)
另提供下列資源：□師資(□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救生員(□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4.使用私立游泳池進行教學，(使用場地名稱)
另提供下列資源：□師資(□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救生員(□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工作編組與進度
	

	緊急處理機制(含流程表)
	

	預期目標效益
	

	填表人資料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承辦人：
	機關首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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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表(非民間團體)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向本署申請補(捐)助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捐)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國教署：              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項目
	申請金額
(元)
	核定計畫金額(國教署填列)
(元)
	核定補助金額
(國教署填列)
(元)
	說明

	
	
	
	
	

	
	
	
	
	

	
	
	
	
	

	
	
	
	
	

	承辦單位
	主(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國教署
承辦人
	國教署
單位主管

	受領人資訊：
1、 金融機構或中華郵政公司名稱與代號(包括分行別)：
2、 戶名：
3、 帳號：
4、 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補(捐)助方式： 
□全額補(捐)助
□部分補(捐)助
指定項目補(捐)助□是□否
【補(捐)助比率　　％】
地方政府經費辦理方式：
□納入預算
□代收代付
□非屬地方政府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不繳回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未執行項目經費（含人事費未依學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執行率未達　　%，計畫餘款仍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補助款賸餘數逾　　　　　元，仍應繳回。

	備註：
1、 本表適用政府機關(構)、公私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
2、 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經費支用項目，並於本表說明欄詳實敘明。
3、 各執行單位經費動支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規定、本署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辦理。
4、 上述中央政府經費支用規定，得逕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友善經費報支專區-內審規定」查詢參考。
5、 非指定項目補(捐)助，說明欄位新增支用項目，得由執行單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6、 同一計畫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署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署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7、 補(捐)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捐)助人事費、加班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8、 申請補(捐)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須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附件1-2
※申請補助者如符須表明身分者，請至本署網站（https://www.k12ea.gov.tw/政風室/政風相關法令/第柒項）下載「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填列，相關規定如有疑義，請洽本署各計畫主政單位或政風室。
	○○學校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學生游泳與自救課程成果報告

	學校版

	辦理計畫名稱
	     年學生游泳課程□一般及非山非市、□偏遠地區

	辦理內容摘要：
	1、 辦理時間：     年   月至   月期間
2、 參加對象(可依實際執行情形分列)：
	年級
	班級數
	班級人數(平均每班)
	上課次數
	上課節數

	
	
	
	
	

	
	
	
	
	

	合計
	
	
	
	


3、 參加人數：
(1) 總人數：      人 (班級數x班級人數)
(2) 總人次：      人次 (班級數x班級人數x上課次數)
4、 協同師資人數：
(1) 協同師資需求人次：      人次 (每班每次協同師資需求人數x上課次數x班級數) 
(2) 實際聘任協同師資人數：      人
5、 辦理地點(請敘明使用場地之單位名稱、該場地提供相關資源及收費情形)
6、 地點(游泳池名稱)：
7、 與學校距離：
8、 場地提供資源及收費情形：
□提供師資
(□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提供救生員 
(□額外收費、□含於門票或場地費中，不額外收費)
備註：參加對象計算單位為「人」，非「人次」；年級請填1~12(國小1~6、國中7~9、高中10~12)。

	辦理成果摘述（是否達成預期效益/與往年績效比較）
	1、 往年績效：
2、 本次績效：
3、 是否達成預期效益：








	整體經費(請說明之)
	核定計畫金額：          元，核定補助金額：          元。
實支總額：          元；
經費支用情形(請依實際支用情形自行增減欄位)：
	項目
	○年級
	○年級
	○年級
	總計

	班級數
	
	
	
	

	協同/教練
鐘點費
	
	
	
	

	場地使用費
	
	
	
	

	門票費
	
	
	
	

	交通
(旅運)費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勞健保
、勞退
	
	
	
	

	總計
	
	
	
	




	檢附資料(請務必檢附右述所列資料)
	□本成果報告(需核章)
□經費收支結算表(需核章)
□活動內容(應含自救能力課程資料)
□活動照片(含圖說及電子檔)
□租(借)游泳池合約書影本或租(借)公文等證明文件【無游泳池學校務必檢附】
□其他

	檢討與建議(未達辦理績效請務必說明)
	

	承辦人：
	機關首長核章：



